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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京务工的张小姐与北京某
纺织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期限为
2015年6月至2017年7月。 2017年
6月底， 张小姐在家不小心摔伤
脊骨需卧床半年。 7月份， 公司
通知张小姐说合同已到期， 终止
双方的劳动合同关系。 张小姐觉
得自己够倒霉了， 公司怎么能在
这个时候终止合同呢？

张小姐找到司法所咨询： 公
司做法是否妥当？

法律衔接：
《劳动合同法 》 第 42条规

定： 劳动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用人单位不得依照本法第40条、
第 41条的规定解除劳动合同 ：
（一） 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作业
的劳动者未进行离岗前职业健康
检查， 或者疑似职业病病人在诊

断或者医学观察期间的； （二）
在本单位患职业病或者因工负伤
并被确认丧失或者部分丧失劳动
能力的； （三） 患病或者非因工
负伤 ， 在规定的医疗期内的 ；
（四） 女职工在孕期、 产期 、 哺
乳期的； （五） 在本单位连续工
作满十五年， 且距法定退休年龄
不足五年的 ； （六 ） 法律 、 行
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由此来看， 上述案件中该公
司做法不妥当。

《企业职工患病或非因工负
伤医疗期规定》 第3条规定： 企
业职工因患病或非因工负伤， 需
要停止工作医疗时， 根据本人实
际参加工作年限和在本单位工作
年限， 给予3到24个月的医疗期：
（一） 实际工作年限10年以下的，
在本单位工作年限5年以下的为3

个 月 ； 5 年 以 上 的 为 6 个 月 。
（二） 实际工作年限10年以上的，
在本单位工作年限5年以下的为6
个月； 5年以上10年以下的为9个
月； 10年以上15年以下的为12个
月； 15年以上20年以下的为18个
月； 20年以上的为24个月。

职工因患病或非因工负伤停
止工作治病休息， 在法定的时间
内企业不得解除劳动合同。 按照
上述规定， 张小姐在纺织公司参
加工作不满2年， 根据规定， 医
疗期为3个月， 从6月开始住院休
假一个月， 至7月份合同到期仍
剩2个月的医疗期。 因此纺织公
司不可以以合同到期为由终止与
张小姐的劳动关系。 但再等2个
月医疗期满 （张小姐已经医疗1
个月） 后， 公司可以依法终止劳
动关系。 （党红霞）

员工拒收单位处分决定，怎样送达才有效？
劳动者因违纪， 公司通过邮

寄快递方式送达时， 劳动者拒绝
签收， 该送达方式有效吗？

【案情回放】
夏永发于1990年退伍分配到

某农村信用社 ， 从事保卫部工
作。 2011年5月， 夏永发作为银
行员工违规为一熟人贷款提供担
保， 且在规定期限内未归还。

期间， 夏永发既不及时向借
款人催要， 也不承担连带偿还责
任， 致使贷款形成不良贷款， 给
单 位 造 成 的 贷 款 损 失 至 今 未
能收回。

对于夏永发的行为， 其单位
也有相应的制度规定。 其具体内
容是： 对内部员工自贷、 担保贷
款形成不良且限期又不能偿还的
责任人， 按要求坚决予以辞退并
移 交 有 关 部 门 采 取 法 律 手 段
强力清收。

同时， 信用社的上级主管部
门还专门下发文件规定， “对农
村信用社内部员工、 金融系统工

作人员自贷、 担保形成不良的贷
款进行清收。 农村信用社要实行
门前清， 对期间内不能还清贷款
的内部员工， 要一律辞退， 并依
法起诉”。

根据以上规定， 该信用社于
2015年8月作出 《给予货款担保
责任人夏永发同志的处理决定》。
该处理决定及解除夏永发劳动关
系证明书， 由信用社通过邮寄方
式送达夏永发。

可是， 夏永发未签收上述邮
件 。 此 后 ， 信 用 社 在 夏 永 发
家 门 口 处张贴了对他予以辞退
的通知书。

夏永发认为， 信用社的 “辞
退” 决定不是经企业工会组织或
职工代表大会表决通过的， 也未
依法向全体职工公示、 未向本人
公布过。由于信用社系单方辞退，
剥夺了他的劳动权利和工资福利
待遇， 故信用社单方面解除其劳
动合同关系的行为系违法行为。

2016年3月16日 ， 夏永发向
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

动争议仲裁。 该仲裁委于2016年
8月18日作出裁决， 由信用社补
发夏永发停职期间生活费， 并为
其缴纳各项社会保险。

然而， 夏永发不服裁决， 又
诉至法院， 请求依法撤销信用社
《关于给予货款担保责任人夏永
发同志的处理决定》， 恢复其与
信用社之间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关系。 同时， 请求法院判令信用
社补发其2015年8月至2016年9月
间13个月工资 ， 计5.2万元 ； 判
令信用社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
的经济补偿金12万元。

法院审理认为， 现有证据无
法证实 《关于给予贷款担保责任
人夏永发同志的处理决定》 及解
除劳动合同关系证明书实际送达
给原告夏永发。

《省农村信用社员工违规行
为 处 理 办 法 》 第 260条 规 定 ：
“处分决定应以书面形式送达本
人签收， 并在一定范围内宣布。
拒绝签收的， 须有两名以上送达
人证明。” 根据该规定， 《关于

给予贷款担保责任人夏永发同志
的处理决定》 未产生效力， 故被
告 信 用 社 与 原 告 夏 永 发 之 间
的 解 除劳动合同关系不发生法
律效力。

关于原告夏永发主张2015年
8月至2016年9月间13个月工资 。
依据 《省农村信用联合社纪律检
查委员会纪检监察通知》 精神，
对原告被停岗期间的基本生活费
应当补发， 且生活费不低于本市
最低工资标准。 经查实， 2015年
8月、 9月， 信用社已经发给原告
夏永发生活费， 补发应从2015年
10月至2016年9月共12月的生活
费， 合计13200元。

关于原告夏永发要求信用社
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
偿金12万元的诉求， 因双方并未
解除劳动合同关系， 原告的诉请
缺乏相应事实根据。 遂判决被告
信用社补发原告夏永发2015年10
月至2016年9月间共12月的生活
费， 合计13200元 ， 驳回原告夏
永发的诉讼请求。

【法律评析】
《民事诉讼法》第88条规定：

直接送达诉讼文书有困难的，可
以委托其他人民法院代为送达 ，
或者邮寄送达。邮寄送达的，以回
执上注明的收件日期为送达日
期。第92条规定：受送达人下落不
明， 或者用本节规定的其他方式
无法送达的，公告送达。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民事诉讼法 〉 的解释 》 规定 ：
人民法院在受送达人住所地张贴
公告的， 应当采取拍照、 录像等
方式记录张贴过程。

本案中， 涉案信用社的送达
方式不仅不符合法律规定， 也不
符合该 《省农村信用社员工违规
行为处理办法》 第260条 “处分
决定应以书面形式送达本人签
收， 并在一定范围内宣布。 拒绝
签收的， 须有两名以上送达人证
明” 之规定。 因此， 不具有法律
效力。

杨学友

非工伤治病期间能终止劳动合同吗？

虚假宣传是指经营者为牟
取非法利益而利用广告或其它
方法， 对商品或服务的主要内
容作不真实的或引人误解的表
示， 导致或足以导致消费者对
其产生误解， 从而做出的错误
判断的宣传活动。 虚假宣传将
受到 《反不正当竞争法》 的制
裁。 下面以某家居用品有限公
司的违法行为予以说明。

一、 基本案情
某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在

天猫网的店铺销售某品牌花洒
的宣传中使用了 “内置负离子
能量球， 清除水中的异味和杂
质增加细胞活性， 增加人体免
疫力” 的宣传内容； 在花洒座
的宣传中使用了 “吸盘座吸附
力强大， 是普通吸盘座的2-3
倍” 的内容； 在吸盘挂钩的宣
传中使用了 “吸盘座吸附力强
大 ， 是普通吸盘座的3-3倍 ”
内容。 当事人不能提供上述商

品宣传内容的出处或相关证明
材料。

二、 法规链接
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
争法 》 第九条第一款的规定
“经营者不得利用广告或者其
他方法， 对商品的质量、 制作
成分、 性能、 用途、 生产者、
有效期限、 产地等作引人误解
的虚假宣传”。 依据 《中华人
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 第
二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 ,责令
当事人停止上述违法行为， 消
除影响 ， 并作出罚款30000元
的行政处罚。

三、 工商提醒
经营需要广告和信息宣

传 ， 经营者通过必要的宣传
和广告向消费者介绍和推广产
品和服务， 而消费者也通过经
营者发布的广告和信息宣传来

认识和选择适合的商品和服
务。 但这种广告和宣传必须基
于真实才能使消费者做出正
确、 准确的选择。 如果经营者
为了吸引更多的消费者而刻意
夸大甚至虚构产品和服务的功
能、 效果等， 不仅会误导消费
者做出错误的选择， 而且会排
挤到其他经营者的合法经营权
益 ， 扰乱正常的公平竞争环
境， 必将受到法律的制裁。 因
此经营者进行宣传要实实在
在 ， 贴近百姓需求 ， 故意夸
大、 故弄玄虚将会害人害己！

怀柔分局 朱东波

谨慎宣传 杜绝欺诈

车辆保险合同中的免责条款
是指保险人依照法律规定或合同
约定不承担保险责任的范围。 在
签订合同时， 上述责任免除条款
一般应以列举的方式在保险合同
中注明。 由于保险合同是由保险
人事先拟定好的格式合同 ， 因
此， 一旦认定其属于格式条款，
就会被视为无效。

案情
原告某公司为其所有的车辆

在被告某保险公司投保了第三者
商业险， 保险期间自2016年1月
起至2017年1月止， 原告为该保
单的被保险人。

2016年7月20日 ， 该车辆停
放在原告公司院内， 因下大雨导
致发动机浸水。 该公司于2016年
8月8日报案， 同年9月21日被告
保险公司向原告出具了 《机动车
辆保险拒赔通知书》， 对此次车
损事故拒不承担赔偿责任。

原告不服被告保险公司的不
赔偿决定 ， 将其诉至大兴区法
院， 并要求判决其承担保险赔偿
责任。

裁判
在法院庭审中， 被告保险公

司辩称， 对涉案车辆投保机动车
损失险及不计免赔无争议， 但事
发时原告的车辆未进行年检， 根
据 《保险法》 和保险合同的相关
规定， 属于免责事由， 所以， 不
同意承担赔偿责任。

大兴区法院审理认为， 原告
涉案车辆在保险期间内发生单方
事故， 事故发生后， 原告及时将
事故情况通知被告， 被告应当按
照保险合同约定在保险金额范围
内承担赔偿保险金的义务。

被告抗辩称被保险车辆未按
规定期限检验， 属于保险公司免
责事由， 保险公司不予赔付。 对
此 ， 法院认为 ， 本案系单方事
故， 下雨导致车辆浸水， 并非机
械故障等车辆状况所致， 事故发
生的原因与车辆没有定期检验没

有直接必然的联系。
再者， 被保险车辆未按规定

进行检验的行为属于违反 《道路
交通安全法》 的行为， 应由行政
主管部门对其进行处理， 不涉及
保险公司理赔事宜。 保险公司对
此应否予以理赔， 应当按照合同
约定及 《保险法》 的相关规定来
衡量。 因此， 保险公司以此为据
拒绝理赔， 缺乏法律依据。

法院认为， 本案中原告所有
的汽车是否在规定的期限内进行
年检， 对是否发生事故、 与事故
发生是否有因果关系都没有实际
意义。 因此， 被告保险公司以其
未在规定检验期限内进行年检为
由拒绝理赔， 缺乏合理性。

另外， 机动车商业第三者责
任保险合同条款约定， 未在规定
检验期限内进行机动车安全技术
检验或检验未通过， 保险人不承
担赔偿责任。 对于该条款是否发
生法律效力 ， 法院认为 ， 根据
《保险法》 规定， 保险合同中规
定有关于保险人责任免除条款
的， 保险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应
当向投保人明确说明， 未明确说
明的， 该条款不产生效力。

对于何谓 “明确说明”， 其
内涵应指保险人除在保险单上提
示投保人注意外， 还要对免责条
款的概念、 内容及法律后果等，
以书面或口头形式向投保人或其
代理人作出解释， 以使投保人明
了该条款的真实含义和法律后
果。 本案中， 被告保险公司未提
交相关证据证明其已向原告履行
了提示及告知义务 ， 保险单中
“投保人声明” 栏内的内容以及
保险条款中特殊字体的条款只能
认定为在保险单和保险条款上提
示投保人注意阅读免责条款， 不
足以证明被告已就上述内容进行
了说明。

由于保险公司未尽到说明义
务， 其免责条款不发生效力。 故
在免责条款不能适用的情况下，
法院认为， 被告保险公司应在约
定的赔偿限额内赔付原告损失。

车辆未年检，
保险公司能否免除理赔责任？


